
表格 LAB/EW/2025 
 2025 年勞工顧問委員會僱員代表補選 

（候選人退選通知書） 
 

 
 

注意：根據《選舉（舞弊及非法行為）條例》（香港法例第 554 章）第 7 及 8 條，任

何人士賄賂或施用武力或脅迫手段，或威脅施用武力或脅迫手段使候選人退出

競選，以及任何候選人因索取或收受賄賂而退出競選，即屬違法。  
  
 在填寫本表格前，請先閱讀《2025 年勞工顧問委員會僱員代表補選－規則及

程序》和夾附的「收集個人資料目的聲明」。  
  
 填妥的候選人退選通知書須於 2025 年 2 月 25 日（星期二）或之前郵寄或專

人送交香港中環統一碼頭道 38 號海港政府大樓 15 樓勞工處國際聯繫科。  
【以其他方式（例如傳真或電子郵件）遞交的候選人退選通知書，概不受

理。】如遞交表格 4 個工作天後 仍未收到勞工處的確認信，請致電 2852 4024
查詢。  

 
 

A 部 : 由候選人填寫 
 
 

退出補選  
 
本人曾獲提名為 2025 年勞工顧問委員會僱員代表補選的候選人，現擬退出是次

補選。 
 
 
本人的個人資料如下︰ 
 
候選人姓名 : （中文）  
  （英文）  
   

身分證明文件類別及 
號碼 

:    香港身分證 [號碼:   （    ） ]  

  其他身分證明文件 

 類別  :  
 號碼 :  

聯絡電話號碼 :  

   提名僱員工會名稱 :  

職工會登記編號 :  
 

候選人簽署 :  
   
日期 :  
   

 

 



表格 LAB/EW/2025 
 
B 部 : 由提名候選人的僱員工會填寫 
 
 

僱員工會確認得悉候選人退出補選  
 
本會，  ，  職工會登記  
 （僱員工會名稱）  

編號 :  ，已得悉上述由本會提名的候選人  
                              （獲提名為候選人的人士的姓名） 

擬退出是次補選。 
 
 
簽署本通知書的僱員工會理事資料（見註一） 
 
  姓名  :  

  職銜  :  

  聯絡 電話號碼 : （日間） 

   傳真號碼 :  

  簽署 
 

:  

（僱員工會印章）  日期  :  

 

 

 
 
 
 
 
 
 
 
 
 
 
 
 
 
 
註一    本通知書提及的僱員工會理事是指該僱員工會理事會的任何一名成員，但不包括核數師。



聲明 LAB/SW/2025 
 
 

收集個人資料目的聲明 

 
 

收集個人資料的目的 

 
1. 表格 LAB/EW/2025（“表格”）內所提供的個人及其他有關資料將用作

2025 年勞工顧問委員會僱員代表補選及有關的用途。在表格內提供個人及其他有

關資料純屬自願。然而，如你未能提供足夠和正確的資料，勞工處可能無法處理

有關候選人退出 2025 年勞工顧問委員會僱員代表補選的事宜。 
 
 
資料轉移 

 
2. 為達致上述第 1 段所提及的目的，表格內所提供的個人及其他有關資料可

能會被轉往勞工處的其他科別、其他政府部門／決策局／機構。 
 
 
查閱個人資料 

 
3. 根據《個人資料（私隱）條例》（香港法例第 486 章）第 18 及 22 條，以

及附表 1 第 6 原則的規定，你有權要求查閱和改正個人資料及其他有關資料。你

的查閱權利包括索取表格內有關你個人資料的複本。 
 
 
查詢 

 
4. 有關表格所收集個人資料的查詢，包括進行查閱及改正資料，請向下述人

士提出︰ 
 

香港中環 
統一碼頭道 38 號 

海港政府大樓 15 樓 
勞工處國際聯繫科 

助理勞工事務主任陳倩盈女士 
電話︰2852 4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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